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设备 系统维保服务及耗材采购需求

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包括配套硬件设备及软件： RC智能数据采集仪（RFID扫描枪）、RFID袋封签打印机、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Q8捆封签打印机、TH-428打印机、TH-528打印机、桌面式读写器、冠字号追踪软件V2.0。广西区分行13个二级分行及南宁业务集中处理中心使用该系统。
一、资质要求
1.设备、系统维保服务及耗材均符合《关于对人民币回笼券钱捆实行条形码管理的通知》（南宁银办发〔2009〕237号）及《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关于人民币冠字号码查询管理信息系统正式运行的通知》（南宁银发〔2018〕104号）文件要求。
[bookmark: _GoBack]2.能够正常接入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并通过该系统向人行上缴现金并同时上传券别、数量、金额、冠字号等相关缴款信息。
二、设备采购需求
（一）设备采购内容
本次采购设备为：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RC智能数据采集仪（RFID扫描枪）、Q8捆封签打印机。具体如下表：
	设备名称
	采购数量（台）
	合同期限（年）
	免费维保期限（年）

	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
	7
	1
	1

	RC智能数据采集仪（RFID扫描枪）
	3
	1
	1

	Q8捆封签打印机
	42
	3
	1


（二）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设备具体功能
1.系统互联与数据同步
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与清分机设备进行连接，确保每一笔清分操作的数据都能上传至中国人民银行冠字号信息系统服务器，满足金融合规要求。
2.清分数据统计分析
可对每日清分任务进行自动统计与汇总，帮助清分人员实时查看已清分的数据，终端数据传至系统后台后，管理人员可以掌握业务运行状况，提升运营效率。
3.自动标签打印与信息追踪
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可进行清分统计，可自动生成并打印标准格式的钱捆标签，标签上包含券别、数量、复核人员等关键信息。所有信息均可在后台系统中进行查询与追踪，并可以查询到标签对应的钱捆冠字号码信息。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
4. 支持冠字号物流系统交款装袋业务
所打印的标准化捆标签不仅可以用于内部清分管理，还可直接应用于人民银行冠字号物流系统中的交款出库、钱捆装袋等业务流程，确保资金流转全过程可查可控。
（三）RC智能数据采集仪（RFID扫描枪）具体功能
1.对接人民银行冠字号物流系统。
2.普通扫描、装袋处理、RFID锁扣封签（数据校验）。
3.能够通过433MHz工业级无线上传至冠字号物流系统，实现“扫描-校验-打印-清点”全流程自动化。
（四）Q8捆封签打印机具体功能
能够与宝嘉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无缝绑定，接收RC终端采集的同券别、同属性（完整/残损）人民币统计数据，打印符合人民银行冠字号捆标签标准格式的标签，确保“捆标签格式合规性”“数据准确性”“标签与冠字号一一对应”。
（五）设备配送及安装地点、安装验收要求
1.设备配送及安装地点：采购方全区二级机构下辖清分中心。
2.安装验收要求：下订单之日起45日内将货物送达指定收货地点并安装接电调试完成。
（六）报价要求
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RC智能数据采集仪（RFID扫描枪）、Q8捆封签打印机价款均应包含关税、增值税、设备运输费、安装费、风险费用、质保期内设备的维修以及耗材、零备件替换费用，设备供应商运作的基本管理费用等所有税费，我行无须再支出任何其他费用。设备供应商自行承担向我行提供支持服务所需的差旅费、增值税、手续费等所有税费。
（七）款项支付
订单产品送达指定地点,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后，支付95%货款；设备免费维保期满，支付剩余尾款。
供应商应当在我行支付相应价款前45日内，根据我行要求开具符合国家规定的该款项全额增值税发票并交付我行。
支付时，我行将按照采购合同约定将款项转入供应商在我行开立的指定账户。指定账户如有变更，供应商应在合同规定的相关付款期限前三日以书面方式通知我行，通知应加盖供应商公章。
（八）违约条款
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我行保留拒绝付款或全额退货的权利：
1.自产品送达指定地点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经调试仍不能正常运转的；
2.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故障，供应商接到通知后未在响应时间内到达故障设备现场，进行设备维护，不能兑现服务承诺的内容；
3.维修网点或维修人员不履行维修义务的；
4.未经采购方书面同意延期供货的。
三、系统维保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
本次采购“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维保服务。
维保服务项目为组成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的软件及配套硬件设备，包括： RC智能数据采集仪（RFID扫描枪）、RFID袋封签打印机、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Q8捆封签打印机、TH-428打印机、TH-528打印机、桌面式读写器、冠字号追踪软件V2.0。广西全区共14套。
（二）维保服务内容
提供远程支持、现场支持、主动服务三种方式技术支持。其中远程支持包含电话、传真、Email、网站等渠道，现场支持方式有例行服务、应急服务、现场培训，主动服务为不定期发送资讯、巡检、升级等。
1.远程支持
供应商通过电话、传真、互联网或电子邮件方式向采购方解答关于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的使用、维护等问题的服务，服务响应时间7×24小时。
采购方通过技术响应热线请求服务后，供应商指定专门技术人员给予答复。服务范围包括发行基金物流商业银行系统的安装、配置、调优、产品培训、故障诊断、产品升级、系统定期维护等相关问题的答疑。
2.现场支持
现场技术支持服务是供应商技术支持工程师到达现场为采购方解决发行基金物流商业银行系统的使用、维护等问题。
（1）产品安装服务
产品安装服务是供应商的技术人员为采购方安装调试升级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软、硬件的服务。
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升级软、硬件的安装、调试，供应商将对软、硬件的安装予以技术支持，解决系统安装和调试中出现的问题。
（2）系统调优服务
系统性能调优服务是供应商的技术人员为采购方调优升级人行发行基金物流产业银行系统软、硬件性能的服务。
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的性能调试服务限定于发行库端软、硬件系统。包括：观察系统运行状况；系统运行配置参数、现象和系统日志收集；问题分析；定位问题关键点；提出解决方案；调节系统参数；再次观察系统运行状况，确认问题得到解决。
（3）软件升级服务
软件升级服务是供应商的技术人员为采购方提供升级《冠字号追踪软件》V2.0软件产品的服务。
供应商的技术人员为采购方升级《冠字号追踪软件》V2.0软件产品进行以下步骤：提出升级方案；备份原有各种业务系统数据；原有发行基金物流商业银行软件升级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软件；安装配置新的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软件；启动新的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软件；观察新的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软件的运行情况；如有异常，恢复原有发行基金物流商业银行软件，分析异常原因并再次尝试升级；如无异常，升级完成。
（4）系统定期维护服务
系统运行维护服务是供应商的技术人员为采购方提供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软、硬件产品的定期现场维护服务。
定期维护内容有：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软件运行情况；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软件通信资源情况；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软件系统日志；人行人民币发行库新物流管理系统打印机、RC智能数据采集仪（RFID扫描枪）、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二口）、桌面式读写器的工作使用情况。
现场服务时间为标准服务时间，即每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9:00-18:00。
3.主动支持
主动为采购方服务，包括有关产品的技术刊物、客户支持活动、最新产品的简介、新产品试用等。
（三）故障事件级别定义及响应处理的承诺
1.响应级别
	响应级别
	描述
	第一次电话回复
	提出初步计划

	紧急
	系统已无法使用，导致采购方业务活动停止。
系统频繁出错，产生完全错误的处理结果。
	
1小时

	
2小时

	重要
	系统能够工作，但性能下降。
个别非核心功能出现异常，对使用的方便性产生不良影响。
	
2小时
	
8小时


2.技术支持/服务时间
	支持/服务时间
	描述

	标准服务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9:00-18:00

	7×24
	标准服务时间加上非标准服务时间:
非标准时间是指每周一至周五北京时间18:00至次日9:00；或国家法定节假日北京时间0:00-23:00。
非标准服务时间内的支持/服务应在标准服务时间内预约，通常用于处理预先计划的服务请求，或严重状态以上的故障救援。


3.响应方式及修复要求
对于南宁市中心区范围内提供紧急1小时响应，2-4小时到达故障现场服务，对于南宁市以外的城市或县提供紧急1小时响应，正常2小时内响应，需要提供现场服务的在4小时内派出维修人员以公共交通前往故障现场，现场服务业务应用软件在维修人员到达现场后4小时不能修复正常工作的提供备份软件安装、调试保证系统恢复工作；硬件设备：打印机、RC智能数据采集仪（RFID扫描枪）、冠字号码RC智能终端（二口）、桌面式读写器的故障在维修人员到达现场后4小时无法修复的提供备机保证系统恢复工作。因第三方设备引起的冠字号系统故障，提供远程技术配合支持；确实无法排除故障的，可现场配合第三方。
（四）维保服务团队要求
供应商需合理设置维护服务站点，配备专业维护服务团队，明确负责区域和联系方式，快速响应。遇有重大或疑难故障，需协调安排技术人员，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排除故障。
（五）款项支付要求
1.款项按年支付。自签约之日起，每个合同年初五个工作日内，供应商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合法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方支付合同总价款的90%；
2.供应商维保服务每满一个合同年，提出付款申请，并提供双方签署的《年度服务质量考核表》，服务质量综合考核符合标准的，支付合同每年金额10%的维保尾款。
本合同项下的价款和价外费用均为包含增值税的含税价，无须再支付其他款项。
（六）合同期限
系统维保服务合同期限三年。
四、系统耗材采购需求
（一）采购内容及商品规格
系统耗材共五个类型。耗材的种类、型号及需求数量详见下表：
	序号
	耗材种类
	耗材型号
	耗材材质
	数量

	1
	大标签（不干胶纸）
	100mm×50mm×1000张
	不干胶纸
	268卷

	2
	大碳带
	110mm（宽）×300m（长）
	S3100BK 混合基
	201卷

	3
	Q8打印纸
	50mm×100mm×500张
	不干胶纸
	4710卷

	4
	Q8碳带
	110mm（宽）×90m（长）
	S3100BK 混合基
	1222卷

	5
	双铜板纸西卡纸
	73mm×110mm×1000张
	铜版纸
	132卷


（二）质量要求
商品质量应符合同类同规格商品的国家质量标准及行业质量标准：
（1）提供的商品必须为全新的、包装完好的、质量合格、符合采购标的列示的规格和型号，适合人行物流管理统使用；
（2）提供的耗材质量必须保证甲方所配备设备的正常运行，且符合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各项标准；
（3）耗材符合双方商品质量标准的约定，通过原厂商质量测试和检验，并附带质量合格证书，符合环保标准；
（4）提供的耗材使用时打印清晰，不伤打印头，不卡纸，粘性强，数控切模，边缘平整。
（三）配送要求
配送时间及地点要求：我行下辖二级机构根据业务需要在龙集下采购订单，供应商须在订单审批完成之日起10天内将商品免费配送至指定收货地点。
供应商须根据商品的不同特性和要求采取防潮、防雨、防锈、防震、防磁等保护措施，以确保商品安全无损地到达交货地点。商品运输、包装、装卸及运输保险费用由供应商负担，商品在转移给我行前的全部风险由供应商承担。
（四）款项支付要求
我行下辖二级机构根据实际订单量，到货验收合格后按订单数量全额支付相应款项，供应商应在收到我行款项前45个工作日开具当次支付金额的符合规定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五）报价要求
系统耗材价款应包含关税、增值税、运输费、安装费、风险费用、质保期内替换费用，耗材供应商运作的基本管理费用等所有税费，我行无须再支出任何其他费用。耗材供应商自行承担向我行提供支持服务所需的差旅费、增值税、手续费等所有税费。
（六）售后服务要求
商品品牌、规格、型号等外观或内在质量与双方约定不符的，收货方可在约定的时间内提出异议；耗材质量不能满足要求的，必须无条件予以更换。一般商品质保期至少一年，特殊情况双方另行约定。
（七）合同期限
耗材框架协议期限三年。
